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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签订《光伏玻璃长期采购协议》解除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原合同签订的情况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 4 月 20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重大销售合同的议案》，全

资子公司蚌埠德力光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蚌埠光能”）与隆基绿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 10 家全资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签署了《光伏玻璃长期采

购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签订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二、终止合作原因

2024 年 4 月，蚌埠光能光伏玻璃产线点火投产，产能陆续爬坡，但受光伏

行业供需结构性矛盾的影响，自 2024 年下半年起，光伏玻璃价格持续下行，导

致光伏玻璃产品出现售价与成本倒挂现象，出现大额亏损。公司根据形势变化及

时采取应对措施，蚌埠光能于 2025 年 1 月停产；结合当前行业供需变化的判断，

原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经双方确认后续无需再继续履行。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

自愿无责解除原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如有）。

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订《光伏玻璃长期采购协议》解除协议的议案》。

三、解除协议的主要内容

1、原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双方确认后续无需再继续履行。双方经友好协商

一致，自愿无责解除原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如有）。

2、协议生效及份数：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文本超过一页的，

需加盖骑缝章。双方应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互相寄送协议文本原件。



本协议一式【2】份，双方各执【1】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传真件、复

印件和扫描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原合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但原合同中约定的在合同终止后继续

有效的条款，在本协议生效后，对双方依然有效。

4、本协议解除后，双方可根据实际，经友好协商，另行确定新的合作协议。

5、本协议所载地址为双方文书有效送达地址。本协议所述的一方给任一其

他方的通知或书面通讯，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在本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变更协议等

项下提及的提议、书面文件或通知，应用中文语言书写，并通过电子邮件或快递

邮件的方式递交。上述通知或书面通讯，如以快递邮件送达，则以其送至快递服

务公司之日后第三天视为收悉之日；如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则以电子邮件发出

后的第二天视为收悉之日。在协议有效期内，若一方送达地址发生变更的，应及

时书面通知另一方，否则视为原送达地址继续有效，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均

由其自行承担。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的终止主要因光伏行业整体行业周期及行业供需结构性矛盾的影

响，原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公司及蚌埠光能无需对本次合作的终止承担赔偿及法

律责任。终止事项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对

公司主营业务亦未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聚焦主业并

积极深耕市场，推动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12 日


